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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 修正條文對照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10月5日金管證投字第1080133653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本指引依「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訂定，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為目的，內容涵括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暨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下簡稱事業）如何辨識、評估各項業務之洗錢及資恐風險，以及制訂洗錢及資恐風險防制相關之政策、程序及控管等面向，作為執行方法之依據。

	一、本指引依「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訂定，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為目的，內容涵括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暨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下簡稱事業）如何辨識、評估申購基金及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洗錢及資恐風險，以及制訂洗錢及資恐風險防制相關之政策、程序及控管等面向，作為執行方法之依據。

	1. 鑒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107年11月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07285號令廢止「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以下簡稱內控要點）爰刪除本注意事項相關引用法源，金管會並於107年11月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0728號令發布「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其內容已涵蓋內控要點，故僅就實施辦法與內控要點之條文差異部分與本指引相關部分進行調整。
2. 考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業務除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外，尚包含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為求周延，爰將「申購基金及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修正為「各項業務」。

	
	九、事業依據本指引訂定之政策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與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並應每年檢討；修正時，亦同。
	1. 本點刪除。
2. 鑒於本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一項已敘明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建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經董事會通過；又配合107年11月7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六條將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並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之規定，修正為應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並刪除函報備查之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已無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之法源依據，爰刪除本點文字。
3. 綜上，請會員公司將注意事項範本內容納入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等內部政策及程序。依據本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其內容應包括依據本指引訂定對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管理之相關政策及程序。相關政策及程序無須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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